
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幾乎都是與政治運動密不可分的1。尤其是

1949年後的三十年，政治運動幾乎席捲了中國每一個單位、家庭及個人，「搞運

動」也成為民眾口頭極為流行的詞彙。那麼，究竟甚麼是「政治運動」？它們又是

如何「搞」起來的？其邏輯是甚麼？對於基層幹部與民眾來說，又是按何種理解

去參與這種運動？學術界此前許多研究都側重於研究政治運動的高層邏輯，如

黨內權力鬥爭與政治運動興衰間的關係2，但政治運動的主體仍是人——無論是

運動對象，還是運動過程。如果我們回顧歷史，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皆以

特定人群為對象，但同時又將絕大多數民眾席捲其中，「運動靶子」與「參與群眾」

均是同樣重要的。政治運動既然是以人為主體，那麼，其具體實施過程又是如

何？每次政治運動之間有聯繫嗎？還是它們都是服務於特定時期的政治任務？

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權後，單位體制也隨之確立；到1950年代中期，當工

商業公私合營與農村集體化完成後，中國民眾基本上被「單位化」。必要的時

候，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其隸屬的組織，政治權力也可以隨時通過這個龐大的科

層單位體系觸及到每一個民眾。嚴密的社會控制的一個重要表象就是持續性地

對單位人員進行政治歷史審查。這種審查，不但涉及到全社會，而且是持續累

積性的，它與歷次政治運動緊密結合，形成數量驚人的個人檔案3。

在此篇文章中，筆者想通過從一個工廠的檔案中發現的案例，來討論政治

運動的基層實踐。M廠1930年代創建於上海，1960年改為地方國營企業；1965年

全廠職工約600人。從該廠的檔案，我們發現五個王文堯個人案卷，詳細記載了

對其進行政治歷史審查的經過及結論，涉及的時段從1953至1975年，幾乎涵蓋

中共建政後三十年內的政治運動史4。因此，筆者認為可以用這些檔案資料來審

視基層單位政治運動對普通工人的衝擊，進而研究政治運動在基層的實際運作

與程序。有所謂「政治歷史問題」的人，他們遭遇到甚麼？針對他們的檢舉是如

何發生的？如何調查他們的「罪行」？如何定罪？最終他們又面臨怎樣的處置？

政治運動的基層邏輯及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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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此個案的分析，我們或可對1949年後政治運動在基層開展時的秩序與邏輯

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一　檢舉：運動的發生與對象的確立

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多以不同類型的人群為對象。但是有

一些人，比如曾在1949年前的「敵偽」機構任職，或加入過「反動社團」，或為其

服務過，即所謂有「政治歷史問題」者，則在每次運動中都有可能成為目標。那

麼，當局是如何掌握他們的這種政治經歷呢？通常來講，所謂首要人物，或者

在地方上曾公開擔任過職務的人員，其政治身份比較容易了解。但對於為數眾

多的一般從眾，公安局及其他機構則主要通過檔案過濾、群眾檢舉加上個人坦

白等幾種方式來了解其政治歷史。至於那些在舊政權或社團中身份過於低微或

服務時間過短的人員，檔案中無記載，個人也未交代，其經歷則主要依靠外界

檢舉的辦法來獲得。本文討論的王文堯即屬此類型。

王文堯，1914年生於河南信陽，曾在私塾讀過五年書。1935年前後，他曾

頂替父親在當地任職甲長一年有餘，其後至1939年5月前在信陽靠賣苦力為生，

1939年6月至10月到游河維持會自²隊當兵，後替日軍修馬路和在飛機場拔草。

1940年2月至7月，他外出漢口，在江漢路華陽化學工業社學做肥皂，之後到了廣

水清水肥皂廠做工。1941年3月至1943年2月，他隨日本部隊到應山、黃陂為日軍

佐藤部隊伙房當苦力，還與人合夥在日軍駐地內擺攤做點心。1943年11月至

1945年7月，他在漢口、孝感、洋河等地販賣煙土、雜貨。1945年7、8月間，經

日軍警備司令部特務班翻譯閔盛林介紹，他幫忙檢查走私貨物，但沒有得到甚麼

報酬。1946年9月王文堯從信陽到上海，由同鄉介紹進入M廠，任大爐間工人。

對於新生的中共政權來說，王文堯以上經歷至少有三個「歷史污點」：1年的

甲長、4個月的維持會自²隊隊員、1個月的日本警備隊便衣。但是，就全國範

圍來說，有這些問題的民眾人數極多，加之王在擔任這些職務期間並沒有被記

載犯上嚴重「罪行」，因此，新政權建立後的首兩年，王並沒有遇到太多的麻

煩。他在填寫履歷表時，隱瞞了曾為日軍服務的經歷（無論是參加自²隊或便衣

隊，還是為日軍伙房打雜），看來他已感到這些經歷會對自己不利。此時的M廠

尚屬於外資企業，但廠務管理權力已多為廠0中共黨支部、工會及治保科這些部

門控制。王在此時表現積極，與廠黨支部書記吳庸翔多有接觸，因此，當M廠在

支部領導下成立學委會並舉辦政治學習班之時，王被安排進班學習了兩個月，還

被黨組織列為考察對象，繼而被發展成為中共候補黨員。約在1952年底，王成為

M廠政治宣傳員，然而，他未及轉正，就因他人檢舉揭發而面臨重重危險。

最早的檢舉人是華東軍區工程部人員張琰，他從在M廠工作的叔父處得知

王文堯在工廠被列為候補黨員，且擔任黨的宣傳員。1953年3月16日，他寫信給

《解放日報》，指王「曾在敵偽時期在家鄉作過日寇憲兵便衣特務，殺害過革命同

志和無辜老百姓」，要求該報將情況轉達M廠黨組織5。我們不清楚張琰叔父是

否與王有利益衝突，但也不能排除張真的是出於「階級覺悟」而檢舉王文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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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解放日報》社在接獲此檢舉函後，即轉至P區公安分局。該局即派人至王文

堯戶籍所在地進行調查。4月20日，派出所戶警報告稱，王「在鄉是土匪出身」，

「該人在鄉下有血債，鄉下曾有人來了解過」，是故王看到派出所的人就很害

怕。這一報告引起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視，一方面致函華東軍區政治部欲找張

琰進一步了解情況，另一方面隨即派人至M廠調查，黨支部書記吳庸翔表示王

「表現一般，已為廠內黨宣傳員，對他歷史不夠了解」。隨後，上海市公安局致

函信陽縣公安局，請其對王文堯歷史問題進行協助調查，並提出處理意見。

10月30日，信陽方面回函肯定王文堯在1938年日軍佔領信陽時期曾當過憲

兵隊便衣，但表示對其「具體罪惡」難以了解清楚，只建議結合現在的表現斟酌

處理。對這一回覆，上海公安方面似不滿意，要求信陽當地繼續提供更具體的

資料。或在這種壓力下，次年11月，信陽方面提供一條「血債」：1942年6月，

王曾把三個老百姓當作是新四軍或國民黨，用汽車載到信陽教場河活埋了。

「血債」的唯一證據是王文堯原籍居住地治安委員蘇長銀的檢舉材料。這種積極份

子的檢舉，可能與公安人員反覆上門詢問有關，卻構成王的重要定罪依據。

1954年12月，P區公安分局經辦人即依據信陽縣公安局的查覆意見，向上級

請示以「日特」的罪名逮捕王文堯，但沒有獲得支持。次年5月28日，在P區公安

分局最後給出的處理意見中，認為上述王的「血債」要查清楚，核實後再行逮

捕。根據當時已有證據，結合其家庭情形，暫時判處管制二年6。當時宣布王的

罪狀是：日寇憲兵便衣特務、強搶人民財物，以及準備去捉新四軍危害人民

等。這一處理雖然是臨時措施，但也反映出當時中共對此類基層普通的「歷史反

革命」份子多傾向於寬待的政策。

然而，基層單位的幹部對政治運動的理解可能與高層有差異。在M廠的幹

部眼0，公安機關從他們信任的積極份子中抓出了一個漢奸特務，這對他們的

政治工作顯然有負面影響，我們可以從檔案中看到他們在王被處分之後，在不

同的政治運動中，都會不斷請示逮捕王文堯。因此，在王文堯一案的處理上，

始終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二　拘捕：運動中不同機構的意見分歧

1955年7月，受胡風案與潘漢年案的影響，一場規模浩大的肅清暗藏反革命

份子運動在上海開始了。王文堯被宣布管制正是上海肅反運動啟動之時，如何

有效控制管制對象並且不出問題，負責的幹部也會覺得極為麻煩。因此，在宣

布王文堯被管制後兩個月，M廠治保主任余鐘達便提出申請將王報捕，此舉得到

了廠黨支部書記吳庸翔的支持，他在報告中指王「態度囂張，不遵守管制條

例」。他們同時提出另外兩個重要逮捕理由：（1）將王的歷史罪行與其工作表現

結合起來，認為該廠5月8日一起工傷事故是由王引起，同時他又蓄意製造廢

品；（2）王也是外賓接待工作上的主要控制對象，因為他在該廠重要車間工作，

而此車間處於參觀路線之內。基於此，該廠支部希望能將這個「極其危險份子」

迅速逮捕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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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檢機關對於逮捕王文堯仍然持謹慎態度，蓋普通工傷事故及生產

廢品未必能成為刑事懲處理由，外賓接待保障更不能成為台面上的構罪理由。

儘管M廠支部在王的管制期內曾多次提出將他逮捕法辦，指其表現與態度都不

好7，但上級領導仍認為材料不充分，要求該科再查明更多證據。其實隨後的調

查與檢舉、坦白便與這種搜求證據的需求有關。

在治保幹部與公安人員的動員與「啟發」下，原來保護王文堯的信陽同鄉在

他被管制後，也開始對他實行檢舉。1955年8月，王在M廠的同事趙豐祥檢舉他

在日本人將投降時當過便衣，敲詐百姓物資。曾和王一起參加檢查走私物品的

吳大模，也在信陽檢舉王曾參加日軍宣撫班——閔盛林的組織，沒收過農民大

煙土數兩。閔盛林則在武昌檢舉王曾於1945年6、7月間參加日寇特務班，四次

檢查貨物出口活動。這些檢舉可稱為「被動檢舉」或「連帶檢舉」，由於檢舉人與

被檢舉者係舊識，因此其內容也相對可信。

然而，亦有人藉檢舉作報復之舉。王文堯在擔任甲長期間，曾將他叔父家

的三個兒子抓去做壯丁。所以其堂侄王文有檢舉其在警備隊與憲兵隊都當過便

衣，沒收過他的貨物。而王從前的生意合夥人司玉成，由於與王之間有生意糾

紛，所以便檢舉他當過日本特務，抗戰勝利後還在國民黨軍政委員會調查統計

所當隊長，解放後潛逃上海。這些檢舉信均由他們自己寄至河南省公安廳，後

者的檢舉更為王加戴了一頂更危險的政治帽子——「軍統特務」。這類的檢舉可

稱為報復性「主動檢舉」。

1955年12月的兩份檢舉則提供了更恐怖的「血債」證據。先是信陽的李彥彬

檢舉王文堯在1942年於東雙河打死一個農民8。繼而，曾經在信陽日本憲兵便衣

隊做過文書的趙鈺銘，在肅反集訓班中檢舉了其「同黨」王文堯的許多罪行：

1940年秋在十二里廟以檢查私貨為名進行敲詐勒索及強姦婦女，並勾結土匪張

長山兩人同謀向便衣隊長尹懷德報告當地有中國便衣活動，後三個外地藥商與

三個本地農民被抓，五人被殺；1942年5月報告董家崗有新四軍活動，後有日偽

行動，捕殺新四軍兩人；在游河維持會自²隊時，曾綁到二人，交自²隊，一

人被殺9。除這兩份「血債」證據之外，同樣進了集訓班的曾當過「偽保安隊」班長

的趙治斌，也檢舉王文堯在日本憲兵隊任事時搶劫民眾財物數量巨大，苦主皆

有姓名與損失數量，同時王還將一民眾送交日憲兵隊bk。他們的檢舉成為日後當

局不斷對王進行實地外調的重要誘因。

面對不利檢舉，王文堯也被迫交代他的實際經歷。1956年4月8日，王寫了

一份「徹底坦白書」，承認自己在1938年7月去信陽游河店當了一個月的「偽自²

隊士兵」；在鄉下拿過人家一包衣服，打了老百姓一記耳光；承認綁了一個人，

後來被日軍所殺；在鄉下敲詐勒索人民，大吃大喝。他也承認1945年8月在信陽

城內女子師範校街「偽縣政府」宣撫班充當便衣十一天，敲詐人民，勒索人民。

他還承認沒收過司武成、王文華、王文有食鹽300斤bl。以上坦白實際上也正是

發生在M廠治保科與黨支部向上級提出報捕手續之後。對廠幹部來說，這份坦

白書顯然不足以讓王被公安機關逮捕，上述「血債」檢舉一時也無法提供更多的

旁證，因此王在1957年7月4日被撤銷管制，不久他申請加入廠工會，也獲得

同意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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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對於類似王文堯這些低層級的戰時「通日」人員，在1945年後多數未受到指

控。但中共控制政權後，由於政治運動頻繁，為了尋出更多「壞人」或完成運動

指標，他們面臨被反覆檢舉的危險。但這些關於「政治歷史問題」的檢舉是否一

定會讓他們的境遇更悲慘呢？從王文堯一案來看，情況可能要樂觀一些，而這

又與持續性的外調工作是不可分割的。

三　外調：政治運動中的理性環節？

1960年，正值大饑荒的高峰，由於各類偷竊案件頻生，民眾不滿情緒亦日

益增加。當局動員群眾檢舉揭發「壞份子」，「殘餘反革命」也屬重要打擊對象。

這個「挖殘反」的工作一直持續到1961年。如廣東省海南行署便宣布在一個月時

間0挖出殘餘反革命份子591名，其中偽團長、團參謀長、警察局長、情報站長

等就有104名，有血債的237名bn。已經國營化的M廠，其中老工人佔一半以上，

不少人都有情形各異的「政治歷史問題」，因此，該廠黨委當局也開始對這些人

進行全面審查，王文堯案又成為其中一個重要內容。

為了搞清王文堯的問題，尤其是為了說服上級機關將王予以逮捕，1961年

3月，M廠當局開始擬定計劃，派人到王的出生地進行調查。計劃書稱bo：

王犯文堯是軍統份子，又是一個漢奸，隱瞞自己很多的罪惡及血債，殺害

我革命幹部數個，老百姓數個，經常敲詐勒索，到了本廠後，破壞工潮，

解放後混入我黨，曾擔任黨的宣傳員，生產表現不好，經過政府寬大處理

後，仍隱瞞自己的重大罪惡，拒不向組織交代，想混過關，為了徹底搞清

軍統份子、漢奸王犯文堯的上述問題，上海並無線索，必須要到河南信陽

市王犯文堯出身地，及當時工作地找原日憲兵便衣隊同事，及當地群眾和

原檢舉人，核對上述罪惡及民憤。

外調，最早應該是中共組織系統有關人事變動的一個程式，如入黨、審幹

等均會進行外調，包括公函調查與實地調查。後來，各單位也開始派人到各地

對政治運動中的涉案人員進行外調，即採訪他的主要社會關係並收集證據，以

跟群眾檢舉與本人坦白的資訊互相核查，最終對該涉案人員的問題作一個裁

定。這種外調在1960年代以後的政治運動中非常普遍。最高峰時，「全國各條戰

線有幾萬，甚至幾十萬、上百萬人投入到全國性的大外調」bp，尤其在文化大革

命爆發之後，各派都成立了自己的專案組，為了對那些被打倒者的「罪行」定

案，都需要找到證實材料，從而形成浩浩蕩蕩的「外調大軍」，這種外調的經費

均由各單位報銷，據說耗費經費便達千億人民幣bq。這種耗費從王文堯一案前後

反覆的外調就可以稍窺一斑，1961年的外調則是第一次針對他的實地調查。

與此前的公函調查不同，此次外調由M廠治保科人員親赴河南信陽以及湖

北武漢實地調查。外調的目的是弄清王文堯的身份經歷，以及他的「血債」。當

局要求外調人員要盡量了解具體有關資訊，對王作為維持會隊員，必須查明參

外調即採訪涉案人員

的主要社會關係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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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時間及其與介紹人之關係、介紹人之下落、活動範圍、具體任務、組織人員

情況及下落，以及王的脫離時間與脫離原因；對於當偽甲長，要查明任職時

間、是誰指派、該人下落、與王有何關係、當時保甲制情況、任務是甚麼；對

於充當日憲兵便衣，必須查明參加時間、地點、有無番號、與介紹人閔盛林的

關係、該組織活動的主要內容；對於出任軍政委員會調查統計所隊長，必須查

明甚麼人介紹、手續、時間、地點、組織系統的情況、這些人員的下落、王擔

任甚麼職務、具體任務，以及脫離原因。

至於王文堯所犯的「血債」，更是外調的重要查證內容。按照計劃，此次外

調主要包括兩次「血債」，一次是十二里廟的「11條血債」，一次是董家崗的「2條

血債」。對前者，外調人員被要求必須查明犯罪的具體時間、地點、經過情況，

如王是怎麼向日憲報告的、後來是否直接或間接參與捕捉和殺害、被害者姓

名、是否還有親屬、現在何處等，必須訪問他們的親戚關於被害的經過，並分

別向調查對象徵求意見；要是被害者是新四軍，則要找到「原領導首長或同志」

徵求意見，了解當時情況與遇害經過。外調人員也被要求在工作過程中要先取

得當地黨政機構的支持，然後再深入到下面進行具體調查，不僅要訊問同案

者，還需進一步查證和擴大線索，並訪問就地群眾和有關部門，「總咬住任何線

索不放追查到底，直至弄清為止」。

這個外調計劃，至少從文本來看，總體上還是相當謹慎認真的。目前保留

的外調人員所做的陳述筆錄以及簡要報告也顯示，外調人員在訊問與查訪時，

確實是想盡辦法去了解王文堯的真實身份及經歷。對所謂「血債」歷史，也確能

從多方面探知實際情形。雖然外調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能盡快給王定罪，但從外

調結果來看，實際上卻否定了王不少罪行。這種弔詭的結果也說明了中共建政

後政治運動的複雜性。

對王文堯的外調，有一個重要的發現是許多檢舉人所檢舉的罪行，犯罪者

其實是王明耀而非王文堯。外調前不少檢舉材料都認定王明耀與王文堯是同一

人，也就是「王隊長」。但最後外調人員發現有一個關鍵的證人根本不認識王文

堯，他講的其實是王明耀br。王明耀是信陽南關人，也曾當過保安隊及日憲兵便

衣。但有關對他及「王隊長」的罪行指控一直和王文堯的問題混在一起，身份的

疊加及混淆對被檢舉者而言，後果可以是致命的。

外調開始主要循à檢舉人進行，對重要人證，可能會多次偵訊。如1961年

6月8日、10日，外調人員找趙治斌談話，趙咬定王文堯是日本憲兵單獨使用不

公開的人員，可能是日本人的親信。但到6月17日再次偵訊時，趙卻改口稱以前

是胡說的，1955年參加集訓時，他為了立功而胡亂檢舉，他根本不認識王文

堯。另一個重要檢舉人司玉成的證言也被否認。司稱王在抗日勝利後，曾當國

民黨軍政委員會調查統計所隊長。但最後外調人員發現司是一精神病患者，已

判處勞動教養；同案者及群眾都不知此情，信陽市公安局也無檔案，加之王在

1946年11月即畏罪逃往上海，如果能參加軍統為隊長，就不需逃跑，同時在時

間上亦不可能參加。所以外調人員對這一檢舉最終予以否認bs。

儘管如此，調查人員在最後的報告中仍認定王文堯有8條「血債」，以及搶劫

人民財產，管制後工作仍不認真，「工人都不要他在一起工作」，故主張將王文

1961年的外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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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堯予以逮捕。我們也可以在檔案中發現外調人員還讓信陽市公安局開具了一紙

建議，將王定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與日偽匪徒匯報我軍情報，殘害我革

命同志，愛國志士和善良人民」，故「請其所在單位依法處理」。1961年8月2日，

M廠人保科正式具文要求司法機關逮捕王文堯。12月14日，P區公安分局批准

逮捕，然而，1962年2月3日，經P區人民檢察院審查，並報請上海市人民檢察

院批示得出最後意見，認為僅有趙鈺銘一人提供的材料，不能證實被告隱瞞

向日軍報告新四軍動態，並導致幹部與群眾被殺死一事。檢察院要求提供有力

旁證，確定被告是否告密者，以及他在兩起事件中所負的責任bt。由於不能定

罪，故王仍留在工廠，以所謂「解除管制反革命」與「社改對象」等身份在監督下

勞動。

對此，廠方顯然不甘心，為進一步搜集旁證，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

M廠再次派人前往信陽、武漢等地外調，希望「全面了解王犯危害我革命幹部案

情的事實情況」ck。但第二次外調仍無實質性進展，M廠人保科事後承認沒有獲

得更多證據，但該科還是再次提出報捕王文堯的申請，認為王既有重大「血債」

嫌疑，又不能完全證實，擬先由公安部門拘留審查，弄清後依法處理cl。他們轉

達信陽市公安局對證人趙鈺銘的判斷，認為趙經教育改造，能暴露自己思想，

並能反映他人的情況，因此，M廠當局主張相信趙之證言，並以此拘捕王文堯。

然此申請仍未得到區司法機關支持。無奈之下，M廠人保科甚至提出與信陽市公

安局聯繫，直接將王押送信陽市公安局處理cm。這充分反映了工廠方面急欲擺脫

王案，免去無盡的政治麻煩與行政包袱。此種思路，同時亦暗示上海與河南信

陽司法機關在處理這些政治案件時對策可能有差異。其實，在外調過程中，不

少被調查者都曾提到，如果王文堯在河南當地，以其被檢舉出來的「罪行」，可

能早就被槍斃了。

四　清理：運動升級與案件結束

1962年底四清運動的開始，又給M廠黨委解決王文堯一案帶來新的機會。

儘管「四清」開始於農村地區，但不久這場以「清組織、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

為主旨的運動就蔓延到了大中城市，對許多人的命運都產生深遠的影響。以所

謂「清政治」來說，凡在1949年前的官方政府機構或黨團、宗教組織、幫會等有

過經歷的人，均面臨徹底的審查。這方面，M廠顯然更為突出，如前所述，由於

該廠工人一半以上是1948年以前進廠的老工人，且屬於外商企業，許多人都與

所謂「帝國主義」有一定聯繫，「政治歷史問題」也相較其他類型的工廠更為複雜。

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王文堯的案件迅速升級。

四清工作隊在1964年8月8日到M廠。經過「札根」、「問苦」及「揭批」等程序

後，工作隊便將舊黨委以及主要幹部都定為打擊對象，如1950年代的原黨支部

書記吳庸翔與原治保科主任余鐘達，均被指歷史問題不清，貪污腐化，成為「壞

份子」cn。在此種空氣下，為減輕政治責任，11月24日，M廠黨委再次向上級提

出報請拘留「重大反革命血債嫌疑犯王文堯」。對四清工作隊來說，王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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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廠「清政治」工作的重要突破口，故對王進行連續審訊，以期挖出更多隱藏的

敵人。

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王文堯開始被迫交代其「血債」，承認在自²隊時曾陪

日本人下鄉掃蕩，用刀戳死過一個新四軍。但工作隊對這點成績並不滿意，

1965年3月7日，四清工作隊副隊長親自帶人找王個別談話，王在沉默很長時間

後，經「啟發教育」，陸續交代曾殺害「革命幹部和群眾」8人co。4月7日，王又交

代他殺了2人，一個是在白坡殺了，一個是被懷疑為新四軍的農民。還有一次他

到四里廟去搶東西，男的跑了，就把這家女人先姦後殺cp。後來，他又陸續交代

殺了72人。這樣，其「血債」總數便達到驚人的83條。如果這個數字屬實的話，

王文堯可能是當年上海四清運動中抓出來的最大的「老虎」之一。但工作隊負責

人了解王在高壓下已經有些神智失常，對這數字也不敢相信cq。但無論如何，從

王口中報出來的83條「血債」，使他的案件升級。同年4月，M廠黨委也重新組織

了全面性的外調，此次外調涉及湖北、河南、陝西、安徽四省，調查了上百個

相關知情人。外調工作最後顯示，王的大部分坦白材料都不真實，而一些關鍵

的檢舉材料更屬張冠李戴。

趙鈺銘是王文堯一案的關鍵檢舉人，他曾提供了多項王文堯殺人的材料，

證言非常具體，受害人有名有姓，時間地點均很完整，正因為這樣，信陽市公

安局才相信其檢舉是真實的。但經M廠外派人員深入調查後，發現此人根本就不

認識王文堯。趙承認自己在1955年5月的集訓班寫了假材料，為了立功檢舉了自

己認為可能已經不在的人。趙鈺銘的翻供，對於王案有極重要的意義，因為許

多所謂的「罪行」，都只有趙鈺銘一人作證，他的否認便意味à對王案的定性要

全面改變。

同時，此次外調也發現王文堯根本沒有在日軍憲兵便衣隊做過事。調查人

員走訪了曾在1939至1945年期間當過憲兵隊便衣者十一人，均不認識王文堯。

信陽市公安局保存的憲兵便衣隊名單中也沒有王的名字。一些檢舉人所稱「王隊

長」，其實不是指王文堯，而是在日本憲兵便衣隊任過事的查振福。其實，憲兵

便衣與警備司令部特務班便衣，是兩類不同的便衣。前者經常要執行掃蕩軍事

任務，並且負責搜尋新四軍或國民黨的游擊隊，所以其成員多有殺人行徑；後

者則主要是維持地方秩序，如檢查走私物品，不大可能會去殺人。

對於王文堯自己坦白的「血債」，最後發現也查無實據。如王交代在游河殺

人並將頭顱掛於電線木上，但調查人員到游河訪問後，發現情節完全不對。當

地老居民回憶出的相似情節是，1939年9月，日軍翻譯官板本曾殺一小偷，將其

頭顱掛在一棵樹上。王可能在鄉間聽說此事，交代時便將之安在自己頭上。外

調人員在湖北勞改農場訊問原日軍警備司令部特務班翻譯閔盛林，閔也表示王

是其直接下屬，既無武器，又不會日語，不可能殺人cr。

是故，M廠外調人員在呈交的報告中認為：王文堯的罪行主要是在游河維

持會自²隊抓人，以及在警備司令部特務班沒收商人貨物及敲詐。十二里廟血

案以及董家崗案，經查證後都與王無關。董家崗與十二里廟的事情發生時，王

正在黃陂姚家集隨日本部隊做苦力，不可能在信陽。日本憲兵隊便衣人員檔案

也證實這兩件事是土匪張長山為謀事及敲詐不遂而向便衣隊長尹懷德報告的，

檢舉過程中各種虛假

的證言隨處可見，檢

舉動因也常各不相

同。因記憶錯誤以訛

傳訛、高壓下的生存

焦慮、特殊的利益糾

葛，都可以從檢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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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過83人，但經過派人到信陽地區調查訪問了當地一百多個群眾，可以肯定王

的交代基本上是假的，王交代殺人的所有地點，不是時間不對，就是情節不

對，或人數不同，而且那些人都是日本人殺的，與王的交代不符。

據此，1965年6月9日，上海市委駐M廠四清工作隊最後認定王文堯是一個

「無正當職業長期隨日寇部隊流動，依靠日寇為生的流氓，又是二次參加日偽組

織帶過手槍欺壓人民的漢奸」，但對其殺人問題暫時無法證實，須作專案調查，

「在今後日常工作中不斷發展線索，加強調查研究」cs。次年6月，上海M廠繼續

派人到信陽、武漢、西安等地調查王文堯一案，最終仍無法查證王的「血債」問

題，四清工作隊的結論得以保持。1969年底王因病去世，享有正常的職工死亡

待遇ct。

五　結語

從王文堯的故事，我們可以了解政治運動在他身上是如何發生的。他本來

是一個運動的積極份子，但是從1953年被檢舉開始，他就成為運動對象，坦白

則成為他的日常功課，而圍繞那些檢舉與坦白出來的「罪證」進行的外調，更一

直持續到他的亡故。這種個人的遭遇又是與基層單位的運動實踐緊密聯繫在一

起的。對單位幹部來說，每次運動都需要有其對象，也必須向上級交出成績。

因此，他們需從蕪雜的檢舉與揭發交代材料中發現「敵人」，進而通過一定程序

來將其罪名確定，為懲處運動對象提供依據。

然而，從基層實踐來看，政治運動仍有其邏輯。儘管每次政治運動從上層

來看都有其特殊的「大邏輯」，但具體到基層，則參與者亦有其「小邏輯」。無論

是檢舉、坦白或外調，甚至懲處，當事人經常在按照自己的理解及利益來採取

行動。

通過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檢舉過程中各種虛假的證言隨處可見，其檢舉

動因也常各不相同。因記憶錯誤以訛傳訛、高壓下的生存焦慮、特殊的利益糾

葛，都可以從檢舉過程中發現。如果這種檢舉沒有認真核查，被檢舉人極有可

能面臨嚴重的制裁。所以外調未必全是整人的「黑材料」，有時也確實能幫一些

人擺脫被誇大的罪名。

對基層單位來說，管制「階級異己份子」既耗費成本，亦需承擔政治責任。

因此，M廠治保主任、黨支部書記再三要求由司法機關將王文堯收押判刑，但檢

察院與公安局則反覆指出「證據不足」，要求廠方去搜集更多旁證以坐實嫌疑人

的罪名，基層單位不得不花費人力物力進行外調。當外調結果證明王之「罪惡事

實」沒有那麼嚴重時，他最終亦獲得了「政治安全」。這種畸形的內部制度邏輯，

甚至到文革發生後，仍在許多地方存在。

1949年後，由於政治運動頻繁，冤假錯案眾多，民眾上訪也日益普遍，加

之審判拘押犯人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巨大，因此，當局提出所謂「矛盾不上交」的

政策，亦即要求地方與基層將問題自己解決掉，非不得已，不要給上級政府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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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及日常化

加壓力。因此，在中共體制內的上下單位之間，便存在一個「壓力轉嫁」的現

象。在王文堯的案例中，區檢察院在拒絕原單位要求將案犯判刑收押的申請

時，便指出該人家口眾多，全靠他一人工資養活，因此，如果將王收押判刑，

年幼子女及其妻子將無以為生，並很可能會讓政府揹上額外的包袱。顯然，司

法機關承辦人也不願意承擔「違反政策」的罪名。

但正如檔案材料中所能看到的，政治運動給民眾帶來的衝擊存在空間上的

差異。面對相同的歷史問題，只要當事人處於不同的空間單位，其結局便可能

迥然相異。信陽縣公安局在1953年前曾派人到上海尋訪王文堯，正如當時許多

地方發生的進城抓逃亡地主或漏網反革命一樣，王如果被尋獲帶至信陽，很可

能會成為重要的被檢舉對象受到「鎮壓」。不但城鄉情形各異，不同的單位、幹

部的文化水準或性格差異也會影響到當事人的命運。例如此案中的外調人員的

謹慎態度，對「洗白」王的歷史經歷很有幫助。當然，工廠不同時期的權力結構

也制約à政治運動對象的命運。

政治運動在基層的開展，實際上就是由針對單位職工中一定比例數量的運

動對象展開的，通過反覆檢舉、坦白、外調、審查，政治運動在基層被「日常

化」，且構成一個連續的、累積性的過程。對於基層單位來說，每次政治運動如

果都要找出新的對象，成本無疑無法承擔，部分運動對象的固定化便成為常見

現象。但是，每次政治運動中，不同的承辦人可能又希望能夠從其問題中發現

新的線索，製造出新的運動成績，這種過程可能就會給運動對象帶來不同結

局。從這個方面來說，背負「漢奸」罪名十餘年的王文堯的結局應該還算是比較

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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